
 

         50 年代初，英殖民政府为了切断解放军和群众的联系，采取极端野蛮的手段，把散处农村、胶园、矿场及偏远山区大约 50 万民众驱赶到美其名为“新村”，实际上是用多层铁丝网围着的集中

营，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和其它生活供应品实行最严格的管制和封锁。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和革命者，被无理逮捕、囚禁、判处绞刑或驱逐出境。 

         1955 年 12 月 28 日，马共代表团和联盟自治政府代表团在吉打州华玲举行和平谈判。但是，在英帝的操纵下，联盟当局要挟马共投降，致使谈判破裂。 

         在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的沉重打击下，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其直接统治的策略，容许马来亚在 1957 年 8 月 31 日宣布独立，把政权移交给联盟政府，原来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遂转化为国内战

争。 

         1962 年，马共中央纠正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颁布新方针，在边区实施“巩固内部、发动群众、麻痹敌人”的三大方针，发展新兵，组织群众，使边区原已十分消沉的革命局面迅速复兴和蓬勃

发展起来。 

         1968 年，马共中央在纪念“六•二〇”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二十周年的时候，制定了恢复国内武装斗争、派遣突击队南下的指示。 

         1969 年至 1970 年初，马共中央北马局在党军内部推行极左的“肃奸”路线，把大批革命战士和党员干部打成“敌奸”，进行残酷迫害和杀害。北马局极左的“肃奸”行动导致马共分裂，分成

原中央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原第八支队组成的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和原第十二支队二区组成的马来亚共产党（马列）。三个党的人民武装力量继续依据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各自独立工作和战

斗。 

        另一方面，从 60 年代末起，党的地下组织工作也取得了新的发展，国内的一些自发组织也与党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国内各个地下革命组织在极其艰难的斗争环境下，积极开展各方面工

作，从人力、财力和物力上大力支持武装斗争。 

        从 60 年代至 80 年代，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边区除积极开展反“围剿”军事斗争外，还尽力搞好宣传和团结群众的工作，在医疗卫生、农业生产、维护地方安宁等方面为当地民众服务,保护了边

区民众的安全，得到群众的拥护。   

        1983 年 12 月 5 日，马来亚共产党(马列)和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通过协商，联合组成马来西亚共产党（简称马西共）。 

         80 年代末期马西共中央第一分局的领导人，同泰国政府接触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于 1987 年 3 月 13 日结束武装斗争。在同一期间，马西共中央第二分局的领导人，也与泰国政府当局进行谈

判，双方在互相尊重、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和平协议，于 1987 年 4 月 28 日结束武装冲突。两支队伍在原有活动地区建立了五个友谊村。 

        过后，马共中央和泰国政府及马来西亚政府进行了三方谈判，于 1989 年 12 月 2 日签署和平协议，结束武装斗争，并在原有活动地区建立了四个和平村。 

        随着各支队伍先后签署和平协议后，从而结束了自 1948 年至 1989 年长达 41 年之久的国内武装冲突局面，而友谊村与和平村的村民自此也积极投入泰南和平建设，为繁荣经济，发展文化，促进

旅游，作出巨大的努力。                                                                                                                        

        马共及其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历史闪烁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灿烂光辉，人民将永远铭记无数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和爱国志士为驱逐英殖民统治者、抗击日寇侵略和为国家的独立与捍卫人民利

益所作出的业绩与贡献。无数先烈为这场正义的斗争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功勳将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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